
 

 

 

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京安办发〔2018〕13 号 

 

 

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

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委会办公室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

位，各有关企业： 

2017年全市共发生有限空间中毒窒息事故 9起，死亡 17人，

其中较大事故 2起，死亡 7人，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上升。事

故发生的领域和原因也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，充分暴露了有限空

间安全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和盲区，有限空间监管工作还

面临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、反复性的严峻形势。为有效遏制

有限空间事故高发态势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，推动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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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，现就做好 2018 年有限空间作业安

全监管工作，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 

首都安全无小事，维护首都安全是首要的政治责任，是深入

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加强“四个中心”功能建设，履行好“四

个服务”职责的必然要求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“四

个意识”，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

要指示精神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

线，时刻保持清醒头脑，始终保持高度警觉。各区、各部门、各

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

性，认真吸取近年来本市有限空间事故教训，剖析事故的规律和

特点。增强抓好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，

切实把安全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位，树立“强融合”的工作理念，

加强部门的协调沟通，加强监管、管理、培训和宣传，形成监管

合力，坚决遏制事故高发态势，确保首都城市安全运行。 

二、各区、各部门严格履行属地和行业有限空间监管责任 

各区安委会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、督导、检查的作用，

加强明查暗访，督促检查属地政府及各部门落实监管职责。各区、

各部门要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

和“一岗双责、党政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原则，落实

各项监管责任，检查、指导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全力压减

有限空间事故。 

（一）严格承发包管理。各区、各部门要按照《北京市安全

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政府部门及其事业单位项目



 

3 

发包或场所出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京安发

〔2018〕3 号）和《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有限

空间作业承发包安全管理的通知》（京安办发〔2011〕30 号）

的要求，招投标或政府购买服务发包有限空间项目时，要将承包

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纳入招投标文件，签订安全生产协议，

明确双方责任。要坚决将资质不全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

拒之门外，从“源头”消除有限空间安全隐患，遏制有限空间作

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

（二）全面开展排查。各区、各部门要结合属地和行业监管

实际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，全面深入分析本地区和本行业有限空

间作业安全生产形势，按照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

监督暂行规定》（总局令第 59 号）和《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

技术规范》的要求，认真查找有限空间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和薄弱

环节，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。排摸本地区和本行业涉及有限

空间作业的企事业单位，建立基础台账，要对排查出的隐患，逐

一登记、督促整改、跟踪问效，切实做到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

时限和预案“五到位”。做到风险防控放在隐患出现之前，把事

故隐患消除在事故发生之前。  

（三）加大检查力度。各区、各部门要制定有限空间专项检

查方案，将有限空间作业单位列入年度执法计划。在重点时段，

集中人力、物力，加大对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、重点

场所检查、巡查和夜查力度，检查要点面结合、突出重点。在建

施工的有限空间作业项目存在层层转包、人员流动性大、安全意

识淡薄等问题。今年各区、各部门要加大对在建施工的有限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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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的监管力度，加大对违章作业单位的行政处罚、通报和媒体

曝光力度，按照“问题不解决不放过、整改不到位不放过”的要

求，确保查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，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实现

有限空间作业“闭环”安全管理。 

三、各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

各相关企业要牢固树立“安全发展理念，弘扬生命至上、安

全第一”的思想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

管理纳入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，从源头上把关，采取有

力措施，全面提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水平。 

（一）开展有限空间条件确认。各工贸企业要按照《工贸企

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（总局令第 59 号），

摸清本企业有限空间情况，对有限空间条件进行确认、对有限空

间作业场所风险辨识，开展隐患排查、制定整改方案、实施整改、

进行评估等各项管理措施。 

（二）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各企业要加大硬件和软件安全投

入，切实落实有限空间安全主体责任。制定完善有限空间作业的

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作业现场必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；按规定

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通风、检测、照明、通讯、应急救援设

备和个人防护用品；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，每年至少进行

一次演练，定期进行修改和完善。 

（三）严守操作规程。各企业要按照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

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（总局令第 59 号）和《地下有限

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，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，未

经作业负责人审批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；对作业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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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监护人员、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，并专门记录；作业

现场必须监护人员，不得在没有监护人员的情况下作业；地下有

限空间监护人员必须持有有限空间特种作业证；严格执行“先通

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的规定，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，严禁作业

人员进入有限空间。 

四、强化有限空间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

有限空间作业是高风险作业，分析近几年的有限空间事故情

况，较大事故都存在应急处置施救过程中，因盲目施救导致伤亡

人数进一步扩大，酿成群死群伤事故。各企业要切实做好有限空

间作业人员应急救援教育培训，使一线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有限作

业事故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，熟练使用应急救援设备、设施；严

格按照《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要求，配备符合要

求的应急救援设备设施，定期对应急装备检查和维护保养，现场

作业时必须配备应急救援设备设施；要开展经常性应急演练，提

高作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，有限空间作业发生险情后，监护人

员应及时报警，救援人员应在做好自身防护后实施救援，禁止不

具备条件的盲目施救，守住应急救援最后一道防线。 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各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进一步提高有

限空间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，把有限空间作业纳入安全生产整体

工作一项极其重要内容。树立“强融合”的意识，要加强相互配

合、通力协作，建立联动机制，开展联合执法、联合督查等多种

形式的专项行动，全力消除有限空间事故隐患，坚决控制和减少

有限空间事故的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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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展全员培训。4 月份，各区、各部门要根据行业和

辖区实际，对辖区和本行业所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开

展一次动员培训；各企业要对所有一线作业人员开展一次培训，

培训的重点要放在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

规定》（总局令第 59 号）和《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

的宣贯上，要突出一线作业人员对防护设备设施的操作和使用，

进一步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。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区、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媒体，采取

多种形式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普及有限空间作业知识，加大对重大

隐患和影响恶劣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力度，营造出全社会

关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浓厚氛围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0 日 

 

（职卫监督处联系人：石逸超；联系电话:88011454；监管

一处联系人：齐琳；联系电话：6302902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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